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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及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

[2018]2 号）、《湖南科技学院关于加强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方案》（湘科院党政办通[2018]62号）

等文件精神，积极响应教育部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

对标一流课程建设“两性一度”的建设标准，特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基本思路 

 一流课程也就是“金课”，包括线下“金课”、线上“金

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 “金课”和社

会实践“金课”， “一流课程”建设要满足“两性一度”

要求，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一流课程建设原则上面向全校所有全日制本科专业教



学计划内课程，依托智慧教学系统平台，分年度开展各级一

流课程的申报与建设。以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建设为牵

引，推动优质课程资源开放共享，促进慕课等优质资源平台

发展。 

二、一流课程建设的分类 

１.根据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将一流课程划分

为国家级一流课程、省级一流课程、校级一流课程和院级一

流课程。 

2.院级一流课程建设由各教学学院制定实施办法并组

织实施。 

3.校级一流课程建设的遴选范围是各教学学院推荐的

院级一流课程。 

4.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建设的遴选范围按上级文件确

定。 

三、建设目标 

1.各级一流课程需要建设成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

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示范性

课程。 

2.院级一流课程的建设目标是申报校级一流课程。 

3.校级一流课程的建设目标是申报省级及以上一流课

程，已获省级一流课程的建设目标是国家级一流课程。 

 



四、一流课程的建设标准与内容 

1.“标准课程”建设标准。凡在全日制本科专业人才培

养教学计划中列出的所有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标准课

程”）都应该达到如下要求： 

（1） 有明确的课程归属系（教研室），有相对稳定教师

队伍，开课教师符合岗位教师资格。 

（2） 教学文件齐全。有完善的、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教

学大纲、考试大纲、授课计划、教案等教学基本文件。 

（3） 选用公开出版的高质量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或实

验指导书)。 

（4） 实验开出率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 

2.院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院级一流课程应在“标准课

程”之中遴选，由各教学学院具体制定建设标准和实施办法，

组织实施并报学校教务处备案。 

3.校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校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与省

级一流课程建设标准接轨，完全采用省级一流课程建设标

准。 

4.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

建设标准按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文件执行。 

五、实施办法 

1.2019—2021年，分三批建设总共 150门左右校级线上

线下“金课”和混合“金课”，适时立项建设 20 门左右的



虚拟仿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 

2.院级一流课程建设立项，由各教学学院具体组织实施

并报学校教务处备案。 

3.校级线上“金课”建设每年立项 30 门，每年 5 月以

前由教务处具体组织实施；并根据上级部门文件要求适时组

织实施线下“金课”和混合“金课”的立项建设工作。 

4.根据上级部门文件要求，由教务处在已立项校级（省

级）一流课程的基础上适时具体组织实施申报省级（国家级）

一流课程。 

六、一流课程建设管理 

1.一流课程建设应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协调、统一管理，注重提高建设实效。 

2.一流课程建设实行课程负责人制度。课程负责人主持

制定(或修订)课程建设规划、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法改革、课程教材选用、课程试题库建设、课程教学环

节规范(教案、作业批改、考核、评卷等)建设等，并根据建

设目标和计划，负责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课程负责人要把

握好课程的整体水平和建设进度，对课程的年度检查和评估

验收全面负责。 

3.一流课程建设实行“项目化”管理，分段检查，按期

验收。教务处负责组织校级及以上一流课程建设的申报、评

审、检查、评估和验收工作。 



4.学校对立项的校级及以上一流课程给予建设经费支

持。课程建设经费分阶段划拨各课程组，课程负责人根据建

设计划筹安排课程建设经费，负责经费预算、经费支出的审

核。 

5.一流课程建设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办法按《湖

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及管理办法》及其补充

规定执行。 

6.学校组织专家对校级一流课程进行年度检查，年度检

查不合格的，停拨建设经费，予以警示，半年后检查仍不合

格的，取消立项。 

7.省级、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按相关规定进行。按省、

国家划拨专项建设经费，学校给予经费配套，同时在教学研

究、教学成果申报、教材建设、教学名师、优秀教师评选、

晋职等方面优先考虑。 

七、其它 

本实施方案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 

2019年 5月 5日 


